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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1号34栋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704,5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85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曾少雄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扬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356,011 99.7608 348,500 0.2392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666,411 99.9738 38,100 0.0262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666,411 99.9738 38,100 0.0262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356,011 99.7608 348,500 0.2392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666,411 99.9738 38,100 0.0262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666,411 99.9738 38,100 0.0262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江旅集团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63,411 99.9187 38,100 0.0813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对部分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666,411 99.9738 38,100 0.0262 0 0

9、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666,411 99.9738 38,100 0.026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6,553,

011

99.2569 348,500 0.7431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关联股东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元律师、魏曦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旅联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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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70,438,5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9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

董事长吴晓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林发现、韩士发、刘常进、李丙学、王志辉以通讯方式出

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谭学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李江红、陈瑞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倪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0,184,904 99.9917 253,630 0.0083 0 0

2、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0,184,904 99.9917 253,630 0.0083 0 0

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GHAE公司拟取得广汇集团专项资金借款用于

建设Blue� Valley200MW光伏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6,735 97.0633 4,342,766 2.9367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634,095,333 99.9600 253,630 0.0400 0 0.0000

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延期的

议案

634,095,333 99.9600 253,630 0.0400 0 0.0000

3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GHAE公司拟取得广汇集团专项资金借款

用于建设Blue�Valley200MW光伏项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141,506,197 97.0224 4,342,766 2.977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均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议案3在关联股

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云栋、薛玉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

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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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87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3 － 2020/7/6 2020/7/6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5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7元（含税）。 截止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3,016,166,035股，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865,639,652.05元（含税），占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25.03%。如在本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披露的

2020-036号临时公告。

由于上述分配方案披露后，因股票期权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故本次利润分配维持每股分

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即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3,034,930,435股

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8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71,025,034.845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3 － 2020/7/6 2020/7/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铿的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

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87元。

上述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58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的规定，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583元。 如该类股东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

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股东可自行或委托本公司，向

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就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87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根据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8-87826466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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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公告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

前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6月22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 10�大股东和前 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

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22143043 46.86

2 杨铿 347499198 11.45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9439447 2.95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710381 1.57

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29114324 0.96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67796 0.89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收益组合 22545810 0.74

8

中国人保资管－华夏银行－人保资产安稳投资系列

2期专项产品

14103812 0.46

9 张巧龙 13905890 0.46

10 刘俊 12050090 0.40

本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因此本公司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815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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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工 公告编号：临

2020-049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

(

含已转让债权诉讼

)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的本金：166,100,457.95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审结，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的影响。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相关诉讼计坏账准备。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厦工股份” ）于2020年6月28日收到福建省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0）闽02执异98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 公司对公司近12个月内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事项和已披露累计涉及诉讼进展情况进行统计

（含已转让债权诉讼事项），诉讼涉及金额合计166,100,457.95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12.52%，其中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2.46%。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汇总情况

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9月26日对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挂牌。2019年10

月15日，竞买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程资产” ）以起拍价400,294,241.22元在第

二次拍卖中竞拍成交。 2019年10月30日，公司于《中国改革报》刊登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

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依法将前述328家企业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创程资产。 虽然上述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主债权已公告转让，但诉讼案

件遍布全国各个区域，债权人收到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时间跨度较大，法院办理所有债权转让需

要一定的程序，故其中部分诉讼案件进展，法院仍以厦工股份为原告继续受理。 公司将上述应收账款事

项所涉及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进行累计， 截止目前已转让债权合计金额为165,361,983.88元， 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2.4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辽宁厦工机械有限公

司、李亚新

买卖合同纠

纷

52,033,298.30 执行裁定

2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山东黄河物资总公

司、吴自新

买卖合同纠

纷

30,993,822.62 执行裁定

3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厦门厦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安阳市友邦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崔峰、丁秀兰、王建

龙、曹慧锦

买卖合同纠

纷

82,334,862.96 执行裁定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累计情况

除前述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外，公司将公司近12个月内涉及诉讼事项进行累计，截止目前债权金额

为738,474.07元，约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0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连云港荣胜源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耿玉胜、李巧林、颜庚

云、王慧

买卖合同纠纷 738,474.07 一审审理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2016年9月8日，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辽宁厦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辽宁厦工” ） 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经其主持调解并作出

（2016）闽02民初850号《民事调解书》，后因辽宁厦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生效《民事调解书》的付

款义务，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辽宁厦工立即向公司支付货

款本金52,033,298.30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2016年12月10日、2017年10月11日

和2019年1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61” 、“临2017-082”和“临2019-004”号公告。

2020年6月22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执异6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变更创程资产为（2019）闽02执67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2、2016年5月13日， 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山东黄河物资总公司 （以下简称

“山东黄河” ） 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

（2016）闽02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山东黄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公司货款30,

993,822.62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等。 因山东黄河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公司向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闽02执338号《执行裁定书》。 具体内容

分别详见公司2016年7月13日、2018年4月28日和 2020年5月27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临2016-032” 、“临

2018-033”和“临2020-041”号公告。

2020年6月23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02执异93号】，裁定如

下：变更创程资产为（2020）闽02执338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3、2016年9月13日，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安阳市友邦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阳友邦” ）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5月9

日出具（2016）闽02民初8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安阳友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

付货款82,334,862.96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因安阳友邦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公

司于2017年10月18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2016年11月1日、

2017年5月27日和2017年10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49” 、“临2017-056”和“临2017-083”号公告。

2020年6月28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02执异98号】，裁定如

下：变更创程资产为（2017）闽02执846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连云港荣胜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荣胜” ）于2017年至2018年间代理经销公

司产品，与公司合作期间，连云港荣胜未按协议履约，长期拖欠公司货款。 截至2020年3月31日，连云港

荣胜尚欠公司货款738,474.07元，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请求连云港荣胜向公司

支付所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 2020年6月19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闽0203民初11631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相关协议，上述3个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的相关费用将由债权受让人创程资产承担。 本次已转

让债权诉讼对公司的影响，详见2019年10月19日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96”号公告。

基于谨慎性原则，除上述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

计准则的规定对“连云港荣胜”的诉讼案件提坏账准备5.16万元。 鉴于上述案件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

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

2020-04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3 － 2020/7/6 2020/7/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7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714,312,78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12,861,610.18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3 － 2020/7/6 2020/7/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

资基金，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5元（含税）。 待其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485元。 如QFII股东取得的红利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收入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1485元。

（4）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所得税自行缴纳，按税前现金红利发放，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新疆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

邮编：831100

联系部门：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994-6508000

传真：0994-2723615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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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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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中信泰富朱家角锦江酒店（上海青浦区朱家角镇珠湖路66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1,605,7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张敏董事、黄文敏董事、林建清独立董事、茅宁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

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董事长向宏以远程通讯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并担任主持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唐国良监事会主席、邢军翔监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于永乾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887,737 99.8477 703,120 0.1490 14,900 0.0033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887,737 99.8477 703,120 0.1490 14,900 0.0033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900,537 99.8504 690,320 0.1463 14,900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经营及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900,537 99.8504 690,320 0.1463 14,900 0.0033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940,337 99.8589 650,720 0.1379 14,700 0.0032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56,686 83.7162 1,669,120 16.1415 14,700 0.1423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续聘公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871,537 99.8443 719,320 0.1525 14,900 0.00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19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51,421,

518

98.7224 650,720 1.2492 14,700 0.0284

6

《关于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7,296,686 81.2502

1,669,

120

18.5860 14,700 0.1638

7

《关于2020年续聘公

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

案》

51,352,

718

98.5903 719,320 1.3809 14,900 0.02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应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陈婕、卢晴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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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中国尊” 东100米）ELION亿利生态广场

一号楼19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3,403,3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41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彪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2,688,8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200 0.005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2,688,9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100 0.0050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2,657,241 99.9448 678,900 0.0501 67,200 0.0051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2,688,8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200 0.005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2,688,8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200 0.0050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2,715,441 99.9491 540,400 0.0399 147,500 0.011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6,794,167 99.5116 6,363,574 0.4701 245,600 0.0183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2,522,441 99.9349 635,300 0.0469 245,600 0.0182

9、议案名称：关于分公司签署热电资产组经营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7,374 89.8679 647,400 9.1805 67,100 0.951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王文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352,197,048 99.9108 是

10.02

选举尹成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352,198,050 99.9109 是

10.03

选举尹成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1,352,248,852 99.9146 是

1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苗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352,197,049 99.9108 是

11.02

选举章良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352,198,051 99.9109 是

11.03

选举萧端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352,248,944 99.9147 是

12.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杜美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1,351,875,348 99.8870 是

12.02

选举赵美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1,352,231,547 99.913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363,974 90.2451 540,400 7.6632 147,500 2.0917

7

关于预计2020年度担保额度

的议案

442,700 6.2777 6,363,574 90.2394 245,600 3.4829

8

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170,974 87.5082 635,300 9.0089 245,600 3.4829

9

关于分公司签署热电资产组

经营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6,337,374 89.8679 647,400 9.1805 67,100 0.9516

10.01

选举王文彪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5,845,581 82.8940 - - - -

10.02

选举尹成国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5,846,583 82.9082 - - - -

10.03

选举王钟涛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5,897,385 83.6286 - - - -

11.01

选举苗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845,582 82.8940 - - - -

11.02

选举章良忠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846,584 82.9082 - - - -

11.03

选举萧端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897,477 83.6299 - - - -

12.01

选举杜美厚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5,523,881 78.3321 - - - -

12.02

选举赵美树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5,880,080 83.3832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5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等议案均已获得非关联股东

有效表决通过；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6、8-1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开广、刘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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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亿利生态

广场一号楼19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6人，亲自出席

会议董事6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王文彪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文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王文彪先生、董事尹成国先生、独立董事萧端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其中王文彪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同意选举董事王钟涛先生、独立董事萧端女士和独立董事苗军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

苗军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同意选举董事尹成国先生、独立董事苗军先生和独立董事章良忠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章良忠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同意选举董事王文彪先生、 独立董事章良忠先生和独立董事萧端女士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其中萧端女士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章良忠先生任期至2022年8月10日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苗军任期至2021年5月28日连续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在章良忠先生、苗军先生各自任期到期前选

举新任独立董事，并相应变更上述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除此外，以上其他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钟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侯菁慧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侯菁慧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中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侯菁慧女士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姜勇先生、王维韬先生、侯菁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艳梅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原公司副总经理刘强先生、赵冬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2020-054）详见2020年6

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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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王文彪先生（董事长）、尹成国先生、王钟涛先生

独立董事：苗军先生、章良忠先生、萧端女士

二、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战略委员会：王文彪先生（主任委员）、尹成国先生、萧端女士

提名委员会：苗军先生（主任委员）、王钟涛先生、萧端女士

审计委员会：章良忠先生（主任委员）、尹成国先生、苗军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萧端女士（主任委员）、王文彪先生、章良忠先生

三、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成员：杜美厚先生（监事会主席）、赵美树先生、张炜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王钟涛先生

副总经理：姜勇先生、王维韬先生、侯菁慧女士

董事会秘书：侯菁慧女士

财务总监：张艳梅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由于章良忠先生任期至2022年8月10日、苗军任期至2021年5月28日的分别连续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满六年，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在章良忠先生、苗军先生各自任期到期前选举新任

独立董事，并相应变更上述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 除此外，以上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个人简历

一、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1.王文彪先生：男，汉族，195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1年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2005年荣获国家“国土绿化突出贡献人物”奖，2007年当选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2年荣获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奖” ，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

协常务委员，2013年荣获联合国 “全球治沙领导者奖” ，2015年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

（UNCCD）“土地生命奖” ，2015年荣获申办2022年冬奥会突出贡献奖,2017年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

终身成就奖” 。 现任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尹成国先生：男，蒙古族，1965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全国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

员会副主席，内蒙古沙漠生态保护促进会会长，内蒙古财经大学MBA兼职导师。 1999年加入亿利集团，

1999年至2018年期间，先后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亿利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王钟涛先生：男，汉族，中共党员，1971年出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经济师，

内蒙古高层次人才，内蒙古生态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1992年加入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任职于亿

利集团监察部、亿利药业分公司、亿利资源沙产业集团等公司，2013年至2019年10月先后担任亿利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苗军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 1970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 曾任河南工行支行信贷科长、

上海银行北京分行信贷分部副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信贷分部副总经理、杭州银行北京分

行业务部总经理、白云控股集团任金融资本中心总经理；现任北京源泰财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5.章良忠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1969年7月出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

国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上市公司

协会财务总监专业委员会常委。 历任浙江 (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600776)财务部总经理，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总经理，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00571)财务总监，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300270)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

职务，杭州中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现任浙江杭开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671）、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6.萧端女士：女，中国国籍，汉族，1958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暨南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 企业投融资、 公司治理。 兼任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544，自2018年6月起至今)、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第八届监事会成员

1.杜美厚先生：男，中国国籍，1963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杭锦旗盐场副厂长、伊克昭盟亿利化

工建材（集团）公司亿达分公司副经理、亿利化工建材（集团）公司副总裁、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亿利资源集团执行董事、亿利燃气股份公司董事长。现任亿利资

源集团监事会主席、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赵美树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196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内蒙古杭锦旗医院外

科主任、院长，亿利资源集团行政总监。 现任亿利资源集团监事、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3.张炜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 198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总管理部经理，现任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任亿利洁能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三、除董事兼任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1.姜勇，男，中国国籍，汉族。196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利川化工车间

主任、利欣化工总经理，亿利资源集团氯化苯项目公辅工程负责人，亿利化学安全环保部部长、公司副总

经理、洁能投资执行董事、亿利化学总经理等。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亿利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王维韬，男，1985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亿利资源集团战略投行中心投行部项目经理、香港

摩根大通见习投行经理、香港华润集团项目经理、亿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亿利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亿利金融控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侯菁慧，女,汉族，1978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业务管理

部项目经理、评估部高级经理，2010年至2016年任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H股） 董事会

办公室（证券与资本运营部）副主任、主任、同时兼任 CDM�部（清洁能源发展机制部）主任，亿利资源

集团绿能源事业群投资发展中心总经理。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4.张艳梅，女,蒙古族，197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在

读，具有高级会计师、ACCA中文财务管理证书、澳大利亚IFA等职称。 1999年7月进入亿利资源集团有

限公司，先后任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账会计、财务经理、财务资深经理、审计部经理；亿利资

源集团高管、总会计师。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